
湘财行罚〔2023〕36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符跃进（注册会计师证书号：430500080001）

地址：xxx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2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的通知》（湘财监〔2022〕5号），我厅派出检查组于2022年11月4-7日，对你签字并盖章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02号、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14号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2号、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3号、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7号、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8号、联会所衡云审字〔2022〕第006号、联会所衡云审字〔2022〕第020号审计报告进行了检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我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查明的问题
（一）对同一委托单位的同一事项，依据相同的审计证据出具不同结论的审计报告

1、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两份审计报告，分别是2021年3月31日出具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14号审计报告和2021年9月18日出具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7号审计报告，两份审计报告均发表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定的报表项目除实收资本相同外，其他科目均不一致，其中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14号审计报告审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收入、利润总额与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7号审计报告审定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收入、利润总额差距较大。

2、你单位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出具了两份审计报告，分别是2022年2月25日出具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2〕第006号审计报告、2022年5月7日出具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2〕第020号审计报告，两份审计报告均发表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其中联会所衡云审字〔2022〕第006号审计报告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与联会所衡云审字〔2022〕第020号审计报告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差距较大。
上述问题，违反了《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不得有下列行为：……（二）对同一委托单位的同一事项，依据相同的审计证据出具不同结论的审计报告；……”的规定。

（二）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你签字并盖章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02号审计报告，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本报告除了制作了被审计单位库存现金监盘表之外，未实施任何审计程序，报表涉及货币资金、存货、固定资产、应付账款、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等科目，未见相关实质性工作程序底稿和其他相关审计底稿。
2、你签字并盖章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14号审计报告，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底稿中除收集了一张现金盘点表外，无其他实质性程序底稿。报表涉及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存货、应交税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未见相关实质性工作程序底稿和其他相关审计底稿。
3、你签字并盖章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2号审计报告，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底稿中除收集了一张现金盘点表外，无其他实质性程序底稿。报表涉及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短期借款、固定资产、应交税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未见相关实质性工作程序底稿和其他相关审计底稿。
4、你签字并盖章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3号审计报告，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本报告除了制作了被审计单位库存现金监盘表之外，无其他实质性程序底稿。报表涉及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应付款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等科目，未见相关实质性工作程序底稿和其他相关审计底稿。
5、你签字并盖章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7号审计报告，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底稿中除收集了一张现金盘点表外，无其他实质性程序底稿。报表涉及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存货、应交税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未见相关实质性工作程序底稿和其他相关审计底稿。
6、你签字并盖章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1〕第048号审计报告，对xx2020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底稿中除收集了一张现金盘点表外，无其他实质性程序底稿。报表涉及货币资金、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短期借款、固定资产、长期待摊费用、应交税金、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未见相关实质性工作程序底稿和其他相关审计底稿。
7、你签字并盖章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2〕第006号审计，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本报告无相关实质性程序底稿。报表涉及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应付账款、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等科目，未见相关实质性工作程序底稿和其他相关审计底稿。
8、你签字并盖章的联会所衡云审字〔2022〕第020号审计，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存在以下问题：

审计底稿欠缺、审计证据不充分，本报告无相关实质性程序底稿。报表涉及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应付账款、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得税费用等科目，未见相关实质性工作程序底稿和其他相关审计底稿。
上述问题，违反了以下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一银行存款、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对财务报表不重要且与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很低。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函证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第十三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或函证很可能无效。如果认为函证很可能无效，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如果不对应收账款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
以上事实，有你及你所在的衡南三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签署的审计报告及工作底稿，以及你签字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资料作为证据。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对于上述问题，我厅根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已于2023年7月25日向你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的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应享受的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七十条第一款“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1个月至1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第9项规定及第10项规定，你的违法行为分别属于一般处罚阶次，我厅对你作出以下处罚：警告，暂停执业8个月。同时责令你进行整改。

你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财政部或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稽查办）

联系电话：0731-85165027

地    址：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1号    

邮政编码：410015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3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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